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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主动预防
织密全域防控“安全网”

立足 “预防为先 、源头防
范”，大通湖公安创新立体化、
网格化防控体系， 从源头挤压
生态违法犯罪空间。 全面推行河
湖警长制，建立区、镇、村三级体
系，对 148条河渠实现全覆盖管
控。组建鱼鹰水上派出所、鱼鹰
铁骑中队， 投入 10 余名专职
警力深耕水域一线，开展专业
化巡查处突 ， 成为水域生态
“移动壁垒”。 创新 “陆巡+水
巡 ”“定期巡查+不定期抽查 ”
模式，今年以来累计开展日常
巡查 700 余次 、 联合巡查 20
余次。 强化科技赋能，在河湖
沿岸重点部位布设高清视频
探头 20 余个， 打造 “地面巡
查+视频监控”防控网络，实现
实时监控、快速处置。 通过“人
防+技防”双重发力，有效推动
生态安全防控从被动应对向
主动预防转变。

强化刑事打击
筑牢生态安全“防火墙”

聚焦占比超 97%的非法
捕捞 、 非法狩猎两类突出犯
罪， 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近三年共办理涉生态环境案
件 40 余起， 有效遏制了违法
犯罪蔓延势头。 2023 年，在益

阳市公安局的指挥下，大通湖
公安为主侦破一起非法捕捞
重大案件 ， 获公安部通报表
扬。 经查，秦某等人在东洞庭湖
核心保护区内，多次使用电鱼设
备、丝网等禁用工具非法捕捞，捕
获野生鱼类5500余公斤， 涉案价
值超 110 万元，形成“捕—运—
销”全链条犯罪模式。公安机关
通过智慧渔政线索锁定目标，
联合相关部门展开侦查，历经
多日部署，成功抓获犯罪嫌疑
人 16 人，查扣作案工具一批，
形成了强大震慑。

推动综合治理
凝聚协同共治“向心力”

构建 “公安牵头 、多方参
与、全域共治”生态治理格局，
联合生态 、农业 、湿地等部门
建立联席会议和联合执法机
制，形成监管合力。 案件办理
中坚持 “以打促防 、 以打促
治”，及时通报风险隐患，推动
前端治理、堵塞管理漏洞。 结
合“十年禁渔”“百万警进千万
家”工作，通过村村通广播、微
信公众号等载体广泛普法。 在
世界环境日， 民警走进社区、
学校，以发放手册、现场答疑、
案例讲解等形式，科普野生动
物保护与“十年禁渔”政策，覆
盖群众 2000 余人次。 同时，畅

通举报渠道， 鼓励群众参与，
积极营造 “全民参与 、共治共
享”的良好氛围。

服务价值转化
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

紧扣生态警务服务发展
大局 ， 将生态保护与民生保
障 、绿色发展深度融合 ，助力
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在
案件办理中注重生态修复，引
导违法行为人承担生态保护
责任，推动实现“办理一案、修复
一片、教育一方”的社会效果。 常
态化开展野生动物放流活动，
近三年放归野生鸟类千余只、
野生蛙类 800 余只。 作为对栖
息地环境要求极高的物种，一
级保护动物麋鹿被誉为湿地
生态系统的“活化石”，近日成
群现身大通湖区湿地，直观印
证了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成为生物多样性恢复的生动
体现，也是生态警务护航绿色
发展的鲜活注脚。

“下一步 ，我们将以 《意
见 》为指引 ，持续深化机制建
设 ，不断完善防控体系 、强化
打击效能、 凝聚共治合力，以
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守护绿水
青山，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坚
实的公安力量。 ”。大通湖区副
区长、公安局长孙卫球表示。

湖南法治报讯 （通讯员 皮
亦玲 范质惠）近日，益阳市赫山
区人民法院通过对一起故意伤
害案件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成
功调解，展现了刑事司法在惩罚
犯罪之外，修复社会关系的深刻
价值。

2024 年 12 月 7 日 ，被告人
晏某某与被害人陈某某在益阳
市赫山区某村，因陈某某的鸭子
到晏某某家的虾田吃虾苗引发
矛盾，两人发生肢体冲突 ，晏某
某用田里的竹棍朝陈某某的胸
腹部打了两下， 将陈某某打伤。
经鉴定，陈某某本次损伤程度评
定为轻伤二级。案发后，镇村、派
出所、检察院等部门多次组织双
方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但因双
方理想赔偿数额差距较大、情绪
对立严重， 始终未能达成和解。
随后，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提起
公诉至赫山区法院。

此时摆在承办法官面前的，
是一个标准的故意伤害案件，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承办
法官通过走访了解到，双方本是
多年乡邻，此前关系尚可 ，本案
纯属偶发冲突 。 在清楚双方矛
盾根源后，法官认为该案系日常
琐事引发，一纸判决或能惩罚被
告人晏某某，却可能将两家人推
向长久对立的局面，埋下更大的
隐患。 若能促成真诚赔偿与谅
解， 更有利于修复乡邻关系，实
现案结事了。 为此，承办法官多
次联系双方当事人及其家属，耐
心开展释法说理工作，从法律责
任、 邻里情谊等多角度进行劝
导，并邀请在法院任职人民陪审

员的当地村、镇干部共同参与调
解。 经过多轮耐心细致的沟通，
双方握手言和， 最终达成和解，
被害人陈某某出具书面谅解书。
本案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调解结
案，双方矛盾得以实质性化解。

被告人晏某某故意伤害他
人身体，致一人轻伤 ，其行为已
经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
控的罪名成立。但综合考虑其各
项悔罪情节及民事部分达成和
解的情况，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
告人晏某某拘役三个月，缓刑四
个月。

本案是一起因日常琐事未
能冷静处理而引发的刑事案件，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始终坚持“办
案不是终点， 化解才是根本”的
理念，将调解贯穿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全过程， 积极促成刑事和
解， 既体现了刑法的惩戒功能，
又彰显了司法的人文关怀，实现
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
果的有机统一。

法官提醒：生活中邻里相处
难免出现摩擦，动手打人绝非解
决纠纷的正确途径，轻则赔偿道
歉，重则涉嫌犯罪，影响一生。遇
到纠葛务必冷静克制，学会用沟
通代替争吵， 用理性化解矛盾，
沟通不成可主动寻求村 镇 、派
出所等组 织调 解 ， 避 免矛 盾
升级 ，减少对抗 ，防止民转刑
的发生 。 法 院 面 对民 间 纠 纷
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应主动履
行其社会治理的职责，可积极推
动民事部分的调解，促成当事人
和解，修复社会关系 ，真正实现
案结事了人和。

法院巧解“刑民”交织难题
一纸调解书双案并结

“平安蓝”护航“生态绿”
鱼鹰水上派出所民警在大通湖放飞查获的野生鸟类。

湖南法治报通讯员 肖济舟
近日， 益阳市公安局大通湖分局鱼鹰水上派出所民警将非法狩猎案中查获的黑水

鸡、树麻雀等野生鸟类在野外放生，画面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亮相，与公安部等十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生态警务机制建设的意见》专题部署同步呈现，展现了这支守
护洞庭湖畔生态安全的公安队伍的工作成效。 近年来，大通湖公安以“平安蓝”护航“生
态绿”，着力构建预防有效、打击有力、治理有序、服务有为的生态警务格局，2025 年，辖
区涉生态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45%，重点水域违法违规行为发生率同比下降 61%，生态投
诉举报办结率 100%，辖区生物多样性呈现恢复向好态势的显著成效，为建设富饶生态
幸福大通湖筑牢安全屏障。

大通湖公安深耕生态警务守安澜


